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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黃宏發議員獲選為聯席會議的主席。

II. 區議會委任議席區議會委任議席區議會委任議席區議會委任議席

(立法會CB(2)550/03-04(01)至 (02)、CB(2)568/03-04
(01)及LS25/03-04號文件 )

2. 主席請委員參閱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

文件 (立法會CB(2)550/03-04(01)號文件 )、政制事務局局
長及民政事務局局長在 2003年 12月 3日立法會會議上分
別就有關 “委任最少的區議員 ”的議案辯論作出的回應 (立
法會CB(2)550/03-04(02)號文件 )，以及兩份分別由政府當
局及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提交的文件。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3. 政制事務局局長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就 “區議
會的委任議席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568/03-04(01)號
文件 )。他表示，《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 )已就區議會的
組成作出規定。該條例第 9條訂明，區議會由民選議員、
委任議員及當然議員組成。該條例第 11條又規定，行政
長官可委任區議會議員，人數不得超逾該條例附表 3所指
明的數目。根據附表 3，第二屆區議會共有 400名民選議
員、最多 102名委任議員及 27名當然議員。

4. 政制事務局局長又表示，政府在 1998年進行區
域組織檢討後，曾提出區議會應包括委任議員的建議。

政策原意是使委任議席的數目平均佔區議會全部議席數

目的五分之一。政府提出此項建議，主要考慮到委任議

席可提供另一渠道，讓有才能和有經驗的人士服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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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而委任議員又可協助反映地區內不同界別的意見。

政府在委任區議會議員前，除考慮《區議會條例》第 12
條所訂的委任準則外，也會考慮有關人士的能力、經驗、

專業資歷及背景、服務市民的熱誠、操守及擔任公職的

紀錄。

5. 政制事務局局長告知委員，政府已承諾在 2003
年區議會選舉後就區議會進行檢討。檢討範圍會包括委

任議席的事宜。政府當局會在檢討過程中廣泛徵詢公眾

的意見。

法律顧問作出簡介

6. 法律顧問向委員簡介題為 “有關行政長官根據
《區議會條例》委任區議會議員的權力性質的意見 ”的文
件 (立法會 LS25/03-04號文件 )。他表示，《區議會條例》
第 11(1)條賦予行政長官委任區議會議員的權力，但該項
權力須受第 5(2)條明確訂明的規限所制約，即可委任的區
議會議員人數不得超逾附表 3指明的人數上限。法律顧問
又表示，根據行政法，酌情決定權的行使須受一些規限

性原則制約，該等原則要求有關權力必須 “合理而秉誠
地、及為正當目的行使，並須符合賦權法令的精神和條

文 ”。任何偏離行政法原則的決定，均可受到司法覆核。

7. 法律顧問補充，正如《區議會條例》第 9(1)條所
反映，政策原意是使區議會由 3類議員組成。該條例第 72
條保障區議會在條文所界定情況下出現議席空缺時，其

處理事務的權力及委員會程序的有效性免受影響。

8. 法律顧問表示，文件第 16段所載的結論是，除
規定每個區議會的委任議員人數不得超逾指明的人數上

限，以及行政長官須遵守行政法原則行使酌情決定權

外，法律並無規定行政長官必須委任某個最少數目的區

議會議員。

9. 吳靄儀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同意法律顧問

的文件第 9段所載的意見，認為區議會的組成方式不會影
響其既定地位。政制事務局局長重申，政策原意是使區

議會由 3類議員組成。就委任議員而言，《區議會條例》
訂明行政長官最多可委任 102名議員，但並無指明最少數
目。吳議員表示，法律應根據簡單和字面的涵義而非政

府的政策原意作出詮釋。她要求政制事務局局長具體指

出《區議會條例》中哪些條文支持政府當局的意見。政

制事務局局長表示剛剛見到法律顧問的文件，他需先徵

詢法律意見，才可回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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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席要求政制事務局局長就法律顧問的文件第

9及 16段提供書面回應。

(會後補註：政制事務局局長的回應已於 2003年
12月 12日隨立法會 CB(2)694/03-04號文件送交
議員參閱。 )

推薦人選供行政長官委任

11. 李華明議員提述政府當局的文件附件 C時指
出，在第一屆區議會的委任議員中，約 40%有政黨背景，
並屬民主建港聯盟 (“民建聯 ”)、香港協進聯盟、自由黨及
新世紀論壇等 4個政黨／政團的成員。該等政黨／政團當
然會支持設立委任議席。他又指出，第一屆區議會部分

民選議員較早前曾宣布不會參選 2003年的區議會選舉，
因為他們將獲委任為區議會議員。李議員詢問，政府會

否委任該等人士為第二屆區議會的議員。

12.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委任議員的數目

是在 1998年進行區域組織檢討期間經長時間商議後決定
的。政府會在檢討區議會的角色、職能及組成時一併檢

討委任議席的事宜。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澄清，在委任區

議會議員時，政黨背景並非考慮因素。在第一屆區議會

的委任議員中，65%並無政黨背景。委任制度的精神是任
人唯才，主要的考慮因素是有關人士的能力、經驗、服

務市民的熱誠，以及對社區事務的認識。民政事務總署

署長補充，在 2003年區議會選舉之前，政府並無承諾委
任任何人為區議會議員。

13. 李華明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接獲各政黨就

第二屆區議會的委任議員提交的推薦名單，而政府當局

會否委任獲推薦的人士。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回應時表

示，政府當局確曾接獲多份推薦名單。鑒於委任第二屆

區議會議員的程序仍在進行，她無法說明某些人士會否

獲得委任。然而，在 2003年區議會選舉落敗的候選人不
會獲得委任。

14. 余若薇議員詢問，該 4個政黨／政團 (第 11段 )有
否就第二屆區議會的委任議員向政府提交推薦人選名

單。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曾接獲多

份由個人及組織 (包括政黨 )提交的推薦名單。鑒於部分推
薦名單並非由她接獲，她無法說明該 4個政黨／政團有否
提交任何推薦名單。她將需查核，才可回覆委員。

15. 張文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公開各政黨就第二屆

區議會的委任議員推薦的人士姓名。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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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政府公開該等以機密方式提供予政府的姓名並不

恰當。楊森議員要求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提供每個政黨／

政團推薦的人士數目，而非提供他們的姓名。

第二屆區議會的委任議員

16. 李柱銘議員詢問，政府在決定第二屆區議會委

任議員的人選時，會否顧及新的考慮因素，例如 2003年 7
月 1日的大遊行及 2003年區議會選舉錄得的高投票率。

17. 何俊仁議員指出，行政長官所委任的區議會議

員人數，無須達到《區議會條例》附表 3所指明的委任議
員人數上限。他詢問，鑒於 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結
果顯示公眾對全面民主化的強烈訴求，政府會否考慮委

任最少數目的區議會議員，以回應公眾的訴求。他認為

政府不應違背公眾的意願，藉 由行政長官作出委任，

更改區議會選舉結果所反映區議會的組成。

18. 陳偉業議員表示，他過去 4年一直是荃灣區議會
議員。部分委任議員對區議會的工作並無作出任何貢

獻。他亦指出，部分委任議員的姓名在他們獲委任之前

從未聽聞。相反，區內一些傑出人士卻不獲委任為區議

會議員。陳議員認為，鑒於區議會議員每月支取酬金和

津貼，政府事實上正資助此等最終會在直選中參選的委

任議員。

19. 張文光議員質疑政府委任區議會議員的目的。

他表示，第一屆區議會有三分之一委任議員屬某 3個政黨
的成員，此一事實已明確表明政府有意委任親政府的人

士，以影響區議會的運作。張議員提醒政府違背民意的

後果，並促請政府考慮委任最少數目的人士加入第二屆

區議會，以維持社會穩定。

20. 楊孝華議員表示，自由黨支持區議會設立委任

議席，並認為有才能的人士不應基於有政黨背景而不獲

考慮委任為議員。自由黨曾就第二屆區議會的委任議員

提交推薦人選名單，供政府考慮。關於沒有在 2003年區
議會選舉參選的首屆區議會民選議員應否獲委任為區議

會議員的問題，他表示政府應審慎考慮此事。

21. 譚耀宗議員認為，陳偉業議員較早前發表的言

論貶低了委任議員，並否定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他表示，

陳議員可能未曾聽聞部分委任議員的姓名，但這未必表

示該等人士不適合獲得委任。此外，他認為政黨提交推

薦人選名單供行政長官考慮的做法並無問題。譚議員又

表示，民建聯曾考慮要求行政長官不要委任該黨成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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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議員，但其後同意這會對有志服務社會的民建聯

成員不公平。譚議員要求政府考慮部分學者的建議，可

按各政黨取得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的比例，向各政黨分

配委任議席。沒有政黨成員出任的委任議席可以懸空。

22. 涂謹申議員詢問政府， “保皇 ”會否視為委任區
議會議員的準則。涂議員提醒一點，親政府議員的支持

有時可能適得其反。涂議員引述立法落實《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的工作，並表示儘管大部分區議會強烈支持政

府當局的建議，該項工作其後演變為政治失誤。

23. 何秀蘭議員表示，據政府當局表示，區議會議

員是根據個人能力而委任的。因此，政府當局應在選舉

之後公布每個區議會缺乏哪類專業人才，以便選民把該

等資料與委任議員的簡介作出比較。倘若某個區議會並

無缺乏任何類別的專業人才，政府應考慮增加民選議席

數目而非委任議員。何議員又表示，她不反對譚耀宗議

員的建議，按各政黨取得民選議席數目的比例向各政黨

分配委任議席，但她會尊重民主黨反對透過委任議員減

少民選議席所佔比例的立場。

24. 余若薇議員表示，雖然政府表示按任人唯才的

原則委任區議會議員，但沒有民主黨一類黨派的成員獲

委任為第一屆區議會議員，此一事實明確表明政府在作

出委任時有考慮政治因素。余議員認為委任議席並無必

要，而研究譚耀宗議員的建議亦無意義。她表示，政府

應尊重選民在 2003年區議會選舉作出的選擇，如政府決
定委任最多數目的人士為第二屆區議會議員，則應考慮

此舉對社會穩定造成的負面影響。

25.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委員的意見和提問時重

申，委任議席旨在提供渠道，為有才能和有興趣的人士

服務社會。委任議席的比例是政府當局於 1998年經詳細
商議後決定的。政府已承諾在 2003年選舉後就區議會進
行檢討，而檢討範圍會包括委任議席的事宜。

26.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在委任區議會議員時，

行政長官會考慮委任原則及每個區議會的情況，然後根

據《區議會條例》行使權力。行政長官亦會考慮委任制

度的政策原意。政制事務局局長指出，《區議會條例》

並無就委任議員指定一個最少數目。然而，政策原意是

區議會由民選議員、委任議員及當然議員等 3種議員組
成。

27. 政制事務局局長向委員保證，議員在上星期立

法會議案辯論中所表達的意見，以及社會各界在過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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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就區議會委任議席所表達的意見，將向行政長官匯

報，以供考慮。

28.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重申，委任區議會議員時要

考慮的一項重要因素是，有關人士是否具有服務社會的

才能和經驗。委任議員可協助反映各地區內不同界別的

意見。所有區議會議員，不論是委任抑或民選，均有責

任為區議會多元化的工作作出貢獻。

29.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表示，區議會議員的主要職

責是就影響區內市民福祉的事情向政府提供意見。在作

出委任時，有關人士的政治立場並非考慮因素。民政事

務總署署長告知委員，政府曾在 1999年提出委任民主黨
的成員為區議會議員，但遭拒絕。

30. 關於譚耀宗議員的建議 (第 21段 )，民政事務總署
署長表示，該項建議偏離現行安排，因為個人的政黨背

景並非委任區議會議員的考慮因素。政制事務局局長表

示贊同民政事務總署署長的意見。然而，他會轉達譚議

員的建議，供其同事考慮。

第一屆區議會的委任議席

31. 楊森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宜提供資料 

(a) 在第一屆區議會的委任議員中，有多少人

參選 2003年區議會選舉、他們申報所屬政
黨為何，以及當中有多少人當選；及

(b) 行政長官有否委任在 1999年區議會選舉落
敗的人士為第一屆區議會議員，以及該等

人士所屬政黨為何。

32. 涂謹申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a) 在第一屆區議會的 102名委任議員當中，有
多少人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區人民代

表大會的成員，以及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全國委員會及地區委員會的成員；及

(b) 在第一屆區議會的委任議員中，有多少人

沒有申報為政黨成員而又獲政黨推薦為第

二屆區議會的委任議員。

33. 涂議員關注到，第一屆區議會部分 “獨立 ”議員
事實上有政黨背景，但選擇不披露所屬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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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就委員在第 14、
15、31及 32段提出的事宜所作的回應，已於 2003
年 12月 15日隨立法會 CB(2)710/03-04號文件送
交議員參閱。 )

34. 會議於下午 4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1月 26日


